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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2026）浙0602破74号

授权委托书

因债务人绍兴凌日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现委托           为债权人的委托代理人。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如下：

1、代为申报债权、与管理人审核债权（代为承认、变更、放弃债权）；

2、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，并行使表决权、异议权；

3、代为领受分配的破产财产等；

4、代为签署、接收各项法律文书；

5、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，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。

6、在情急时可转委托。

　　　　　　委托人签章：

            受托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月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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